服务要求

1.城市道路、桥梁、广场等全部城市公共区域的清扫和保洁；

2.生活垃圾的收集、中转；

3.果皮箱内垃圾清掏和箱体的擦洗，公共场所垃圾桶的擦洗；

4.绿化带(含花池、树池、景观花盆)内垃圾的清理和捡拾；

5.地面及2米以下墙体(包括路灯灯柱、电线杆、电信箱体、电缆箱体等处)的“牛皮癣”的清理；

6.河堤和亲水平台的保洁；

7.少量无主建筑、装修垃圾的收集、清理；

8.景观带休闲亭内座椅、栏杆及休闲亭内外的清洁卫生；

9.公交站台及站牌等设施的擦洗；

10.交通隔离桩的擦洗；

11.其他应属于环境卫生方面的各种环卫作业。

劳动定额标准

⑴清扫保洁：一般街道人均普扫不超过3300、保洁不超过4500平方米；人流量大、商业门面多的小街人均普扫不超过3000、保洁不超过4000平方米；车行道比例较大的主次干道，人均普扫不超过3800、保洁不超过5000平方米。⑵垃圾中转：居民住户一般按800户，街道面积一般按30000平方米作为一个中转工人每天的工作定额。

作业时间

1.夏天须于6:30时前、冬天须于7：00时前完成全部作业区域的普扫。

2.普扫完成后，夏天（5月1日至9月30日）的清扫保洁和垃圾中转作业截止时间为23:00时；冬天（10月1日至次年的4月30日）的作业截止时间为22:00时。

清扫保洁作业要求

1.工装整齐：严禁环卫工人不着工装上班或工装不整，严禁不按甲方规定统一着装。

2.按时上下班、交接班：早上普扫完成后必须留一人在路面上保洁，直至上午上班的环卫工人接班后方能离开。交接班必须做到面对面交接，严禁接班人员尚未到达就提前下班，出现保洁工作空档、路面无人保洁等现象。

3.路面干净、整洁：须确保路面无堆积物、无积尘、无污泥积水、无果皮纸屑塑膜、无烟头、无碎砖瓦砾、无痰迹污渍。

4.严禁环卫工人聚众闲谈、坐岗，严禁上班时间到附近商场、门面内闲耍。

5.果皮箱、垃圾桶等须保持干净、整洁，摆放规范，垃圾桶、果皮箱下面及周边的散落垃圾须及时清扫。

6、作业时必须携带扫把、撮箕和保洁车等必备工具，严禁将保洁垃圾倒入果皮箱或倾倒在绿化带内及其他公共场所和河道内。

7.普扫和保洁产生的垃圾须尽快收集到保洁车内，严禁堆放在路面上。

8.绿化带和花池、树池、花盆内的白色垃圾、烟头、杂物等须及时清理。

9.景观休闲亭内座椅、护栏等须定期擦洗，保持干净、整洁。

10.各种景观水池内的垃圾、杂物等须及时清理。

11.公交站台及其他各种市政基础设施须保持干净、整洁。

12.及时清理“牛皮癣”。

垃圾中转作业要求

1.街面上垃圾中转的作业时间须与路面保洁作业时间一致。

2.中转时，应将散落在垃圾桶、果皮箱周围的垃圾及时清扫干净。

3.严禁中转工人捡拾垃圾，中转三轮车周边严禁悬挂塑料袋等一切影响观瞻的物品。

4.街面垃圾的巡回中转的时间须安排紧凑、合理，管理措施得力。果皮箱、垃圾桶内垃圾满溢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周围堆放物(垃圾)堆放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

5.从事单位、小区内垃圾中转的中转工人必须做到每天至少中转一次，严禁两天或几天中转一次。
